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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某年某月，立法院審查行政院提出之下一會計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作成以下

決議： 

- 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所有機關都減列 60%，其中數發部、NCC 全數刪除，

不得流用。 

- 特別費：所有機關都減列 80%，其中行政院、原民會、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及所

屬、農業部、財政部、數發部、NCC、法務部、銓敘部、勞動部全數刪除，不得

流用。 

-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所有機關都減列 60%，其中數發部、NCC、法務部全數

刪除，不得流用。 

中央總預算案決議作成後數日，財政部公布前一會計年度稅收統計，納入遞延稅

收後，總稅收上修到新台幣（下同）3 兆 7,619 億元，年增 8.8％，超過預算數（所

謂超徵）規模也從原本 4,972 億元上修至 5,283 億元，其中中央政府超徵 3,757 億

元。針對立法院刪減相關部會前揭預算造成之衝擊，行政院主張憲法上所謂支出

授權原則，以因應該當之國家財政經濟暨政策上的特殊急迫情狀，尤其是對於遭

全數刪除預算之部會的特定支出項目，如必要之國外差旅、教育訓練、媒體政策

及業務宣導等，認將引致施政之重大障礙，遂從前開所謂超徵稅收中，主動核撥

不同款項予各該部會，支應該等特定項目，以填補原本在行政院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依法編列、嗣後卻遭決議刪除之缺口，據以維持憲法機關之功能運行。立法院

認此舉侵害國會之預算高權，應屬違憲，加以嚴厲指責。請分析此案所涉及之憲

法問題，並探討相關爭議的解決之道。（30 分） 

 

 

二、 為因應氣候變遷、全球暖化，依據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6 條及第 10 條之規定，授權

主管機關環境部訂定 2050 年前之各期國家階段管制目標。國家階段管制目標之設

定，決定著我國不同階段應減少之溫室氣體，關係著人民重大基本權利，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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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權、身體及健康權、生存權、居住權、工作權、財產權及文化權之保護。同

時也影響著社會產業與經濟等層面之重大變革。然而，前述之規範（參照所附條

文），似乎未能以法律形式明確出國家階段管制目標或及國家減量目標；即使是透

過授權，似乎也未能提供環境部訂定國家階段管制目標時應考量之基本標準。 

  再者，國家發展委員會表示2030年之國家減量目標為24±1%；環境部亦將2030

年之國家自定貢獻訂為 24±1%。正因為如此，倘若環境部即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10 條之規定，於訂定國家階段管制目標時依據此一標準，我國將於 2030 年前即耗

盡 1.5°C 及 1.7°C 情境下之所有剩餘之碳預算，亦即，我國將於 2030 年前耗費 2°C

情境下約 71%至 83%之剩餘碳預算。若此，這的目標與相因應之規定，似乎顯不

足以保護生命權、身體及健康權、生存權、居住權、工作權、財產權及文化權不

受氣候變遷所侵害，甚至將會嚴重影響 2030 年後人民相關基本權應有之保障，形

成不成比例地將國家減量責任交由 2030 年後之世代負擔。 

    因此，今台北市民甲與乙以及環保團體 A，於民國 113 年 1 月 30 日，連袂就

前述之規定，以及主管機關的消極不作為（未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10 條規定於 113

年 1 月 1 日訂定第三期國家階段管制目標（115-119）），提起憲法訴訟，要求憲法

法庭應就前述規範不足之處，裁判要求應於氣候變遷因應法中明訂 2050 年前之各

期國家階段管制目標或國家減量目標，抑或是明確出環境部在訂定相關目標上得

為考量之具體基本標準。 
試問： 

1.台北市民甲與乙，以及環保團體 A 可否提起，以及應循何種途徑，提起本案之

憲法訴訟？（5 分） 

2.憲法法庭應否受理本案？（10 分） 

3.今，主管機關已於 113 年 12 月 30 日提出「第三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草案公

告」；且在面對立法者應就如何因應氣候變遷之急迫性容應享有一定之立法裁量

外，並在立法授權下對於氣候風險行政，行政機關更有著專業性。總此，面對此

案，倘憲法法庭將之受理，憲法法庭又應如何裁判？（15 分） 

 

參照法條： 

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6 條： 

1. 因應氣候變遷相關計畫或方案，其基本原則如下： 

一、國家減量目標及期程之訂定，應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共同但有差

異之國際責任，同時兼顧我國環境、經濟及社會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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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門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應考量成本效益，並確保儘可能以最低成本達到

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後續款次省略） 

 

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10 條： 

1. 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中央主管機關得設學者專家技術諮詢小

組，並應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經召開公聽會程

序後，訂定五年為一期之階段管制目標，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2. 中央主管機關為研擬階段管制目標，於召開公聽會前，應將舉行公聽會之日期、

地點及方式等事項，於舉行之日前三十日，以網際網路方式公開周知；並得登

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周知期

間內，以書面或網際網路方式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提出意見送中央主管機關

參考，由中央主管機關併同階段管制目標報行政院。 

3. 階段管制目標應依第五條第三項及第六條之原則訂定，其內容包括：一、國家

階段管制目標。二、能源、製造、住商、運輸、農業、環境等部門階段管制目

標。三、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 

4. 各期階段管制目標，除第一期外，中央主管機關應於下一期開始前二年提出。 

5. 各期階段管制目標經行政院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三、 立法院 2024 年 12 月 20 日三讀通過選罷法部分條文，規定罷免案提議人以及連署

人名冊需附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且若影本記載不明或影印不清晰，便應刪除

該筆資料。若冒用資料則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下罰

金。 

請問該修法是否侵害人民哪些基本權利？（40 分） 

 


